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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營事業民營化是晚近二十年的全球議題。公營事業常被指責有壟

斷寡佔、經營效率低落等缺陷，因此西方國家在八十年代以英美為首帶

動了一波公營事業民營化的風潮。蘇聯為首共產國家的崩潰更為這反社

會主義浪潮推波助瀾。以市場經濟國家的標準而言，臺灣的公營事業佔

國民經濟比重特別高，而經營效率也飽受抨擊。公營事業是否應該民營

化，無疑是臺灣政治經濟的重大議題。作者窮數年之力寫書來討論此一

重大議題，展現的入世關懷與問題意識，誠為可佩。

本書主調，一言以敝之，認定所謂民營化可以改善公營事業的營運

效率此一常見說法乃是經濟迷思，因此反對公營事業的民營化。章節內

容，始於民營化議題的界定，英美等西方國家公營事業民營化的發生與

演變，繼之以臺灣公營企業的歷史回顧，民營化議題之引入。最主要章

節，貝Ij質疑民營化背後的政治動機，質疑民營化是拍賣國家責任，惡化

勞動條件與勞工待遇，並認為民營化未必能帶來效率與競爭，因此反對

民營化。

要如何解讀這樣一本討論重要公共政策議題的社會科學研究呢?

既是科學研究，首要準則是嚴謹而系統化。公營事業是否應該民營

化的問題之所以複雜，正因公營、民營各有其利弊。公營常被指為導致

壟斷或寡佔、對特定團體利益輸送、經營效率不彰、甚至需要納稅人補

貼等缺點。企業民營化圈可能減除國庫補貼，增加競爭，但也常帶來裁

減員工、降低員工待遇、降低對某些弱勢群體的版務、降低安全標準等

缺陷。這些利弊乃是無法用單一量化標準衡量加總的變項。正因利弊如

此複雜而難以簡單認定，若要討論特定事業究竟是公營或民營對國計民

生較為有利，就必須系統化的比較公營利弊如何，民營化利弊如何;那

些產業公營是利多於弊，那些產業民營化以後利多於弊等。

而所謂比較，應該包括外國經驗與本國經驗，比較資料應保括總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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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計與個案提要:那些產業民營化成果較佳，那些產業民營化通常負面

後果很嚴重等。當然，精確統計資料極難尋找，但研究者至少應提出大

致的趨勢分析。尤其本國公營事業民營化的案例其實不到二十個，將這

些有限案例的成敗做個簡要的綜合分析，指出其民營化的正負後果與發

展趨勢，應是嚴謹政策分析的初步。若有人不提出總體分析，甚至忽視

民營化負面後果的案例，而僅舉出一二民營化的正面故事，就據以鼓吹

公營事業都應該民營化，我們大概都會說他是以偏蓋全。

不幸的是，本書的論述邏輯正是推論證據不足的典型例子。本書作

者之所以反對公營事業民營化，並不是因為她對公營事業民營化的後果

進行總體比較的結果。事實上，本書對臺灣公營事業私有化結果的綜合

評估，只有一頁 (82-83 )。而這一頁的內容僅是引用某些學者的零散評

論，而不是容許讀者自行判讀的資料。本書並未對國內外公營事業民營

化的後果提出總體趨勢分析，而只是列舉國內外學者對民營化缺點的指

認，然後舉出幾個民營化後果不令人滿意的案例，就據以認定民營化並

不能達到提高效率、增加競爭等原初目標。甚至在作者列舉的負面案例

里，作者也並未討論民營化的正面結果，而只討論她認定的負面後果。

例如，臺汽公司民營化，帶來員工失業、偏遠地區客運服務品質降琶

(只是陳述，並無資料)、民營客運的安全紀錄較差(只有陳述而無資料)

等問題。但臺汽民營化的原始目標之一是停止公庫對臺汽的損失補貼以

節省納稅人的負擔。這目標是否達到了?開放路權，是否真如原初構想

在某些地方增加競爭而提高了服務水準?節省納稅人補貼支出、增加某

些地區的競爭與服務此等可能正面目標，與員工失業、偏遠地區服務水

準降低、安全考慮等負面後果加總之後，總體褔幸IJ後果到底是正是負?

這些複雜問題，都不見於本書。

換言之，作者引用的材料都是片斷而選擇性的資料與意見，既不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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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讀者對公營事業民營化後果的總體事實瞭解，也不能讓讀者自行判

斷引用資料的脈絡與代表性。因此，由這種片斷資料而來的推論不是系

統化歸納結果，而是主觀選擇性的認定。這主觀的現象，就表現在作者

下結論的方式。作者並沒說她的資料顯示公營事業民營化通常不會導致

效率提高或更多競爭，而是說民營化「未必」或「不必然」會導致效率

與競爭(頁2，料， 87， 140) 。

什麼叫「未必J ?以我對中文的理解，未必的意思是，有時如此，

但不一定如此。換言之，作者指出民營化不一定導致效率與競爭。但作

者也並未說民營化一定不會導致效率與競爭。也就是有時會，有時不

會。但作者並未指出會與不會的相對次數分配。既然如此，等於資料

(嚴格而言是作者意見，因為作者並未提出系統化資料)只告訴我們民

營化有時可以帶來效率與競爭，有時候不會。但並不容許我們得出總體

而言民營化究竟是利多或弊多的結論。但作者卻根據這般模稜兩可的理

由，結論說應該反對民營化。

為何作者會從上述有關經濟效率的模稜兩可的說法推出反對民營化

的結論呢?作者反對民營化其實與經濟效率無關，而是因為效率以外的

因素。

作者反對公營事業民營化的主要理由在於，民營化決策過程草率、

民營化背後有國民黨的政治考慮(藉機擺脫因公營事業引來的政治壓

力、藉機圖利黨營事業與支持者等)、民營化形同拍賣國家責任(事業

災害不再是國家責任、原來公營事業照顧某些國民的褔利停止了、促進

社會不公)、而且民營化後原有員工或遭裁員，或待遇降低，打擊勞工

利益等。

作者引用的這些經濟效率以外的負面因素，或許都是真實的。但作

者討論的方式有個問題。那就是，作者並未指出，這些負面因素與公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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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民營化的可能經濟放益相比之下，孰輕孰重?任何公共政策都有利

有弊。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，也沒有皆大歡喜的政策。如果任何政策只

要有負面後果或有人反對就不應執行，那天下沒有任何政府可以執行任

何政策了。好的政策，不是沒有負面後果或無人反對的政策，而是正面

後果多於負面後果的政策。要說服讀者相信民營化是錯誤的政策，光列

舉其負面後果是不足的，必須要讓讀者看到負面後果多於正面後果。但

作者既然未對民營化後果提出綜合趨勢分析，則不論她列舉的負面後果

多嚴重，也並不能說明這些負面後果究竟是遠多於正面後果或是遠少於

正面後果。換言之，老問題，選擇性的片段資料不足以支持任何正反的

結論。

我們不得不說，從本書呈現的資料而言，作者反對民營化乃是個人

意見，並無確切資料可為依據。事實上，借用本書邏輯，贊成民營化的

人也大可說，民營化「未必J 不能帶來效率與競爭，負面後果「未必」

很嚴重，因此應該民營化。

從社會科學方法的出發點來看，本書的結論乃是作者的(有某些片

段證據支持的)政治意見，而非系統化的學術研究成果。

如果結論可疑，我們是否可以暫且不間結論是否嚴謹，而只看本書

在資料分析上對這領域的貢獻呢?遺憾的是，正如前面所述，本書並未

對公營事業民營化的實踐提出系統化的經驗分析，而只是選擇性的指認

民營化的負面後果。因此，我們實在無法藉由本書而對民營化的正負後

果有系統化的理解與權衡。作者的討論，確可引發我們對這一議題的關

心與興趣，但並不能促進客觀理解。科學事業起於問題意識，終於系統

化的經驗研究。本書只到達問題意識這一步，系統化經驗研究尚待補

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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